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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耀皮

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皮玻璃”或“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耀皮玻璃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

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1455 号文《关于核准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203,665,98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9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6.1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8,596,106.6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确认，公司对上述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 

天津耀皮工程玻

璃有限公司三期

工程项目 

年产 180 万平方米离线 LOW-E 镀

膜玻璃、200 万平方米中空玻璃 
46,229.70 34,500.00 

2 常熟加工项目 

年产 400 万平方米离线 LOW-E 镀

膜玻璃、120 万平方米中空玻璃等

建筑节能玻璃产品 

44,365.27 34,500.00 

3 

常熟耀皮特种玻

璃有限公司年产

21,900 吨高硼硅

玻璃技术改造项

目 

年产 21,900 吨高硼硅防火玻璃原

片 
9,347.00 6,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营运所需之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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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4,941.97 100,000.00 

 

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公司战略调整，公司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本着提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常熟加工项目实施变更，其项目全部募

集资金 3.45 亿元及理财收益和银行利息变更为：投资 2 亿元建设重庆耀皮工程

玻璃二期项目，1.45 亿元及理财收益和银行利息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

营所需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原因及项目情况 

（一）变更的具体原因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项目投资一直本着审慎的原则，由于市场环境的变

化，常熟加工项目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公司调整战略，鉴于看好西南、西

北市场前景，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拟决

定实施本次变更。 

（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项目名称：常熟加工项目。 

2、本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常熟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暂

定名）。 

3、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情况：项目投资总额为 44,365.27 万元，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 34,500 万元。 

4、项目计划建设内容：  

年产 520 万平方米玻璃深加工项目，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新增 400 万平方米离

线 Low-E 镀膜玻璃和 120 万平方米中空玻璃深加工产品的生产能力。项目建设

期预计 1 年，建成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可达 40,720.44 万元，经营期年均利润

总额 5,334 万元 

5、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截止目前，该项目处于筹备中，也尚未投入募集资金，该项目的募集资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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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为提高资金效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和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对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实施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三）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重庆耀皮工程玻璃二期项目 

（1）项目概况 

重庆耀皮工程玻璃二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实施，项目总投资 23213.17 万元，资金来源为重庆工玻增加注册资本 20000 万

元，通过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政府补贴资金 1800 万，其余资金需

求通过银行借款解决；主要用于建设厂房、购建一条三银进口镀膜线、一条中空

线、两条钢化线及其它辅助设备，形成约 240 万㎡/年的镀膜玻璃生产能力以及

约 25 万平方米/年的高性能低辐射镀膜中空玻璃生产能力。项目计划工期 11 个

月，建成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14023.12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3024.47 万元，年

均净利润 2570.8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11.1%，内部投资收益率 12.87%，税后投

资静态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01 年。 

（2）项目必要性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玻璃深加工率超过 80%，世界平均水平在 60%，而

我国玻璃深加工率仅 35%左右，市场有足够空间待发展。另外，在国家创导节能

低碳的背景下，在建筑能耗中要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就必须从节能建筑（尤其

节能玻璃）着手，而基于 LOW-E 玻璃的节能效果、经济效益显著，所以，LOW-E

玻璃前景仍然乐观。 

从西南、西北市场来看，一方面，其城镇化进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足够

开发空间，目前，在建、拟建项目量未减反增，另一方面，该地区建筑市场发展

滞后，在国家节能要求趋严的大前提下，市场增量必然高于其他地区。 

从公司现有的生产能力看，由于镀膜能力是深加工玻璃的核心竞争力，而公

司在西南地区没有镀膜线，竞争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签单质量。另外，公司

所需膜片均来自从天津工玻和常熟耀皮，运输成本高、时间长。因此，拥有自己

的镀膜线才能建立起改变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基础，才能参与中高端项目准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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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维持品牌影响力，避免价格竞争。 

（3）项目审批情况 

新项目尚需报有关投资建设、环保等审批部门批复后实施。 

2、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拟使用 1.45 亿元及理财收益和银行利息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用于

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部程序情况 

耀皮玻璃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耀皮玻璃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耀皮玻璃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将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同意实施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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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 唤、 范长平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7 日 

 


